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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用不同型式的轨道衡计量不同换长的铁路罐车液态质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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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利用铁路罐车运输液态产品，其品种及产量在逐年增加。为保证铁路运

输安全需要，使用轨道衡称量罐车装液态物质质量是一种计量准确、简单易行、提高效率的可靠手

段。 

轨道衡液态称重按称量方式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静态，另一类是动态；使用不同型式的轨

道衡称量罐车装液态物质质量的准确度也不同。为避免罐车在行进过程中由于液态物品晃动产生重

量转移带来的误差，液态计量必须采用整车计量方式。 

任何一个轨道衡生产厂家的任何一种型式的轨道衡，都必须取得该产品的《计量器具生产许可

证》，方可申请轨道衡的计量检定。 

二、静态称量 

1、简介 

－ 轨道衡名称：数字指示轨道衡（简称：静态衡） 

－ 检定规程：JJG781-2002《数字指示轨道衡》 

－ 国家标准：GB/T15561－2008《静态电子轨道衡》 

— 准确等级：Ⅲ级（中准确度级）、ⅠⅢ（普通准确度级） 

被称罐车必须处于静止状态下方可计量，该方法特点是：计量准确度较高，但由于称重时车辆

需处静止状态，故工作效率较低。 

2、单台面静态衡 

一般为一个 13～14 米或 17.5 米（即长台面）独立秤台的轨道衡，主要由防爬基础、防爬轨、

承载器（即秤台）、传感器、仪表等组成。罐车称重时车辆的二个转向架同时落在该秤台台面上，

由称重传感器将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通过仪表显示其质量。 

能在长度(L)13～14 米秤台的单台面静态衡上称量的罐车，简称为“短罐车”（换长一般在

1.1～1.3），内装主要产品有：汽油、柴油、重油、其它油类、酸、碱、苯等化工产品。能在长度

(L)17.5 米（即长台面）秤台的单台面静态衡称量的罐车，简称为“长罐车”（换长一般在 1.4～

1.8），内装主要产品有：液态氨、液化气等，见图 1。 



 

图 1 

3、双台面静态衡 

一般由长度 L1 为 13～14 米秤台的单台面（A 台面）静态衡与一个长度 L2 为不大于 4.5 米（B

台面）秤台组合而成，同样是由防爬基础、防爬轨、承载器（即秤台）、传感器、仪表等组成。A

台面用于称量“短罐车”的质量，A 台面与 B 台面组合构成组合秤台用于称量“长罐车”的质量，

见图 2。 

（1）A 台面长度为 L1 

 

（2）A 台面与 B 台面组合长度为 L = L1+ L2+Δ 

 

 

图 2 

 



三、动态称量 

1、简介 

－ 轨道衡名称：动态称量轨道衡（简称：动态衡） 

－ 检定规程：JJG234-90《动态称量轨道衡》 

－ 国家标准：GB/T11885-1999《自动轨道衡》 

－ 准确等级：0.2 或 0.5 

该称重方法是被称罐车处于运动状态下进行计量，其特点是：计量效率高。但由于称重时车辆

处运动状态，随着误差因素的增加，准确度低于静态衡。 

2、安装基础的要求 

由于罐车是处于运动状态下进行计量，因此动态衡应安装在坚固的混凝土整体道床上。安装基

础应满足运营货管（2007）115 号《关于印发货运计量安全检测监控系统建设相关技术条件的通知》

的附件 2 要求，其主要内容为： 

（1）为保证轨道衡的稳定性，整个称量区和两端引轨区采用整体道床，混凝土基础厚度不小

于 0.8 米，并深入到冻土层以下。 

（2）设在平直线路地段中部，称量区两端引轨区应不小于 25 米，称量区两端引轨区外的直线

段不小于 50 米（左、右秤台台面外沿的混凝土基础长度单边为 75 米）。在此区段内无道岔。 

（3）应避开长大坡道线路，线路坡度应小于 2‰，轨面横向水平高差小于 2 毫米。 

3、双台面动态衡 

由两个长度 L 为 3.8 米的秤台组合而成，两个台面的中心距 S 为一个固定值。该轨道衡可根据

“短罐车”或“长罐车”其中一种车辆称重的需要进行设计安装，故只能称量“短罐车”或“长罐

车”。 

主要由承载器（即秤台）、传感器、仪表、软件、安装基础（基础长度、深度均应依照相关规

定）及对线路的要求（直线段的长度、坡度）等组成。罐车称重时车辆的二个转向架同时落在两个

秤台台面上，由称重传感器将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通过仪表显示其质量（一般除需秤台的机械调

整外，还需经软件调整系数完成）见图 3。 

 

 

图 3 



4、三台面动态衡 

这种轨道衡是由双台面动态衡再加一个与其相同的秤台组合而成，三个台面的长度L一般均为

3.8 米。在使用时由两两秤台台面组合构成S1、S2两个中心距不等的双台面动态衡，其中一个秤台为

两个双台面动态衡的共享台面。通过使用不同秤台的组合，达到对不同换长罐车的质量计量。 

除增加了一个 3.8 米的台面外，其组成、安装要求及称重原理与双台面动态衡相同，可近似等

同两个双台面动态衡。不同之处一是这两个双台面动态衡有一个共享的台面。如果共享台面出现问

题，两个双台面动态衡均不能使用。二是控制软件需能判别过衡的不同车型罐车，以达到对不同车

型罐车质量的计量。 

目前三台面动态衡主要有两种称量组合方式： 

（1）以 A 台面为基点，A＋B、A＋C 台面组合方式，A 台面为共用台面。A＋B 台面称量“短罐

车”，A＋C 台面称量“长罐车”见图 4。 

 

图 4 

 

（2）以B台面为基点，A＋B、B＋C台面组合方式，B台面为共享台面。根据中心距S1、S2的长度

不同，可分别对“短罐车”或“长罐车”的质量进行计量，见示图 5。 

 

 

图 5 



（3）在以上两种组合方式下，A＋B台面的中心长度S1一般不等于B＋C台面的中心长度S2，及

S1≠S2。两两秤台台面组合的两个双台面动态衡计量方式均为整车计量，以避免液态物品晃动产生

重量转移带来的计量误差。 

四、检定方法简介 

1、检定用标准器 

T6FK或T7检衡车一辆 

2、静态衡的检定 

使用T6FK或T7检衡车，依照JJG781-2002《数字指示轨道衡》检定规程首先对静态衡的外观进行

检查。然后对其置零装置的准确度、加载前的置零、偏载、鉴别力、称量性能、重复性等项目进行

检定。 

3、动态衡的检定 

（1）建立临时标准 

由于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用于专门检定液态动态衡的标准，故依照JJG234-90《动态称量

轨道衡》检定规程中的要求，使用T6FK或T7检衡车，建立液态临时标准的方法，对双台面动态衡或三

台面动态衡进行检定。双台面动态衡的检定需要准备一组五辆罐车。三台面动态衡的检定需要准备

两组液态临时标准, 每组各五辆罐车（共计十辆罐车）。各组罐车均需按照检定规程要求的五个称

量点，建立液态临时标准车。该液态临时标准只限于本次检定使用。 

（2）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需在外观检查合格后，方能进行灵敏度、静态称量、动态称量、混编检测、调量检

测。 

用于液态计量的动态衡的后续检定（周期检定），静态称量、混编检测、调量检测可进行抽查。 

4、数据处理及证书和报告 

根据静态轨道衡、双台面动态衡、三台面动态衡的现场检定数据，进行数据处理，按照各自检

定规程中的相关技术标准，检定数据合格的发放《检定证书》，否则发放《检定结果通知书》。轨

道衡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任何一种型式的轨道衡都必须取得《检定证书》，方可用于贸易

结算。 

 

 


